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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GB(/T)19079《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的第2部分。GB(/T)19079已经发布

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游泳场所;
———第2部分:卡丁车场所;
———第3部分:蹦极场所;
———第4部分:攀岩场所;
———第5部分:轮滑场所;
———第6部分:滑雪场所;
———第7部分:花样滑冰场所;
———第8部分:射击场所;
———第9部分:射箭场所;
———第10部分:潜水场所;
———第11部分:漂流场所;
———第12部分:伞翼滑翔场所;
———第13部分:气球与飞艇场所;
———第19部分:拓展场所;
———第20部分:冰球场所;
———第21部分:拳击场所;
———第22部分:跆拳道场所;
———第23部分:蹦床场所;
———第24部分:运动飞机场所;
———第25部分:跳伞场所;
———第26部分:航空航天模型场所;
———第27部分:定向、无线电测向场所;
———第28部分:武术散打场所;
———第29部分:攀冰场所;
———第30部分:山地户外场所;
———第31部分:高山探险场所;
———第32部分:足球运动场所(GB/T)。
本文件代替 GB19079.2—2005《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第2部分:卡丁车场所》、

GB19194—2003《竞 赛 类 卡 丁 车 通 用 技 术 条 件》、GB19197—2003《卡 丁 车 场 建 设 规 范》,与

GB19079.2—2005、GB19194—2003、GB19197—2003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

化如下:
———删除了术语“卡丁车驾驶指导人员”(见GB19079.2—2005的3.2);
———增加了术语“卡丁车”(见3.1);
———增加了术语“竞速型卡丁车”(见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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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术语“防护装备”(见3.4);
———更改了“场地”的要求(见4.1,GB19079.2—2005的5.1,GB19197—2003的5.1、5.2、5.3、5.4、

5.7、5.9);
———增加了“功能性建筑”的要求(见4.2);
———更改了“车辆”的要求(见4.3,GB19079.2—2005的4.2,GB19194—2003的第4章和第5章);
———删除了“辅助设施设备”的要求(见GB19079.2—2005的4.3);
———增加了“装备防护”的要求(见4.4);
———更改了卫生和环境方面的要求(见第5章,GB19079.2—2005的第6章,GB19197—2003的

5.5);
———更改了“安全保障要求”中的内容(见第6章,GB19079.2—2005的第7章);
———增加了“标志标识要求”(见第7章)。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国家体育总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05年首次发布为GB19079.2—2005;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修订时将GB19194—2003《竞赛类卡丁车通用技术条件》和GB19197—

2003《卡丁车场建设规范》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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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GB(/T)19079《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是在全面、深入研究国内外体育场所的基础上,结
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制定的,是对我国体育场所实行规范化管理的技术依据。

公共体育场所设施是实现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目标的基础性物质条件,制定本文件,目的在于通过对

各类运动场所的开放要求进行规定,不断提高各类体育场所的服务水平,推动我国体育场所高质量

发展。

GB(/T)19079旨在确立体育场所的等级划分和评定的准则,拟由以下部分构成。
———第1部分:游泳场所。目的在于规定游泳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要求。
———第2部分:卡丁车场所。目的在于规定卡丁车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要求。
———第3部分:蹦极场所。目的在于规定蹦极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要求。
———第4部分:攀岩场所。目的在于规定攀岩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要求。
———第5部分:轮滑场所。目的在于规定轮滑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要求。
———第6部分:滑雪场所。目的在于规定滑雪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要求。
———第7部分:花样滑冰场所。目的在于规定花样滑冰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

要求。
———第8部分:射击场所。目的在于规定射击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要求。
———第9部分:射箭场所。目的在于规定射箭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要求。
———第10部分:潜水场所。目的在于规定潜水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要求。
———第11部分:漂流场所。目的在于规定漂流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要求。
———第12部分:伞翼滑翔场所。目的在于规定伞翼滑翔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

要求。
———第13部分:气球与飞艇场所。目的在于规定气球与飞艇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

术要求。
———第19部分:拓展场所。目的在于规定拓展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要求。
———第20部分:冰球场所。目的在于规定冰球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要求。
———第21部分:拳击场所。目的在于规定拳击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要求。
———第22部分:跆拳道场所。目的在于规定跆拳道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要求。
———第23部分:蹦床场所。目的在于规定蹦床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要求。
———第24部分:运动飞机场所。目的在于规定运动飞机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

要求。
———第25部分:跳伞场所。目的在于规定跳伞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要求。
———第26部分:航空航天模型场所。目的在于规定航空航天模型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

本技术要求。
———第27部分:定向、无线电测向场所。目的在于规定定向、无线电测向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

件和基本技术要求。
———第28部分:武术散打场所。目的在于规定武术散打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

要求。
———第29部分:攀冰场所。目的在于规定攀冰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要求。
———第30部分:山地户外场所。目的在于规定山地户外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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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第31部分:高山探险场所。目的在于规定高山探险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

要求。
———第32部分:足球运动场所。目的在于规定足球运动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

要求。

GB19079.2的制定目的在于引导对外开放的卡丁车场所的经营管理和服务活动向科学、有序、规
范的方向发展。通过实施本文件,为消费者提供更优质的消费环境,为消费者选择卡丁车场所提供合理

依据,同时也为卡丁车场所经营者进行自我评价与改进服务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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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第2部分:卡丁车场所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卡丁车场所开放的场地和设施设备要求、卫生和环境要求、安全保障要求,以及标志

标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向社会开放的竞速型卡丁车场所。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10001.1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

GB/T10001.4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4部分:运动健身符号

GB/T10001.9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9部分:无障碍设施符号

GB13495.1 消防安全标志 第1部分:标志

GB15630 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

GB/T34311 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总则

GB37488 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3431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卡丁车 kart
车辆以至少四个未在一条线上的车轮与地面持续接触,两前轮导向,两后轮驱动,由驾驶车辆的车

手持续完全控制车辆的推进力与转向的微型赛车。

3.2 
竞速型卡丁车 competitionkart
经过相关体育主管部门或授权机构有效注册的、用于参加以完成时间确定比赛成绩的卡丁车。

3.3 
卡丁车场所 kartingcircuit
能够满足人们从事卡丁车训练、比赛、健身休闲等活动需要的室内外场地空间。

3.4 
防护装备 safetyequipment
在卡丁车运动中对车手起到安全保护作用的服饰与配件。
注:安全头盔、防护服、防护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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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场地、设施设备要求

4.1 场地

4.1.1 卡丁车场地对外开放前,应对场地、设施设备进行安全检查,确保场地、设施设备处于安全状态。

4.1.2 卡丁车场地应定期进行检查和维护,如损坏或无法满足卡丁车活动安全,应立刻组织场地维修

或产品更换。

4.1.3 卡丁车场地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的要求:
———赛道的设计和安全评价应以赛道安全仿真为依据;
———赛道的路基、路面除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标准的规定外,应满足卡丁车竞技安全要求;
———安全设施、赛事设施、附属设施的位置和结构形式等应符合卡丁车竞赛要求和竞技安全,产品

应获得产品质量证明书和产品合格证;
———卡丁车场地应设置路缘缓冲带、缓冲区、专用路缘石、专用防撞墙、专用防护网等安全设施;
———卡丁车场地应设置发令台、裁判站、标志标线、计时系统、监控系统、信号灯系统、转播系统、广

播系统、通信系统等赛事设施;
———卡丁车场地应设置给排水设施、强弱电设施等附属设施。

4.1.4 卡丁车场地照明应保证照明均匀度,并根据卡丁车场地条件和竞速需求采取必要的限制眩光措

施。举办夜间国际卡丁车赛事,赛道照度不应低于200lx,缓冲区和车辆检查区照度不应低于150lx。

4.2 功能性建筑

4.2.1 功能性建筑主要包括维修区、指挥中心、医疗中心、计时中心。

4.2.2 卡丁车场所应配备满足卡丁车赛事需要和日常运营需求的功能性建筑。

4.2.3 医疗中心应有医疗救助设施、医疗救助和抢救人员;举办竞赛时,应配备医疗急救车辆。

4.2.4 卡丁车场地如设置看台,看台应设置在安全设施外侧,与安全设施保持1m以上的水平距离,观
众坐席至少高于赛道水平面1.5m。

4.3 车辆

4.3.1 竞速型卡丁车应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

4.3.2 竞速型卡丁车设计应包含驱动系统、转向系统、制动系统、安全保护系统等装置。

4.3.3 应按照车辆维护手册的提示定期对卡丁车辆进行维护,检查内容应包括驱动系统、转向系统、制
动系统和安全保护系统等。

4.3.4 卡丁车最大噪声不应超过108dB。

4.4 防护装备

4.4.1 防护装备应取得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

4.4.2 防护装备的设计应能保证车手的手臂、躯干、头部和脖颈等部位的安全,并且不妨碍其正常

活动。

4.4.3 防护装备的各部分应相互连接,并确保不施加明显外力的情况下无法拆卸。

4.4.4 防护装备的材料应具有稳定性和坚固性,不应发生断裂,也不应产生可能损害安全的锋利边缘。
金属扣、金属铆钉、螺栓、卡扣、调节装置等均应具有防腐蚀性。

4.4.5 防护装备包括以下方面的要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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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安全头盔应为配置有安全护目镜的全盔型头盔,且不影响车手的视野;

b) 防护服应完全覆盖车手的上半身、下半身和脖颈,从手臂延伸至手腕处,从腿部延伸至脚踝处;
不应含有可能对穿戴者构成危害的物质,且松紧适度,确保穿戴者正常活动且不会对穿戴者构

成潜在危险;

c) 防护鞋应完全覆盖和保护穿戴者的整个脚部和脚踝;

d) 防护手套应完全覆盖车手的手部;

e) 护肋装置应完全覆盖住车手的肋部,并能承受撞击。对于14周岁及以下的穿戴者应使用带护

胸板的护肋装置,保护肋部。

5 卫生、环境要求

5.1 卡丁车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应符合GB37488的规定。

5.2 卡丁车场所公共区域应保持清洁、无污染,空气清新无异味。

6 安全保障要求

6.1 设备器械

6.1.1 应定期对设备器材维护并进行记录。

6.1.2 安全防护装备应取得产品检验合格证。

6.1.3 应配备包括止血带、消毒剂、绷带、急救包等在内的急救药品和器械,并在有效期内能正常使

用,应设置在便于取用的明显位置。

6.2 人员要求

6.2.1 工作人员应统一佩戴工牌、着醒目的工服。

6.2.2 应建立各级别赛事人员安全管理制度,卡丁车驾驶人员和工作人员应购买人身意外保险。

6.2.3 应制定治安保卫、安全救护、卫生检查、设备维修、各类人员岗位服务责任制和突发事件应急预

案等制度,每年至少对从业人员进行一次安全教育培训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演习。

6.3 消防安全

6.3.1 卡丁车场所应设置紧急疏散通道。

6.3.2 消防安全标志设置应符合GB15630、GB13495.1的规定。

6.3.3 卡丁车场所内所有安全应急设备应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消防设施应设置在显眼的位置,并确

保能够正常工作。

7 标志标识要求

7.1 卡丁车场所内外公共信息符号标志应符合GB/T10001.1、GB/T10001.4、GB/T10001.9的规定。

7.2 卡丁车场所各功能区、建筑物、内部道路的明显位置应设置引导指示牌。

7.3 具有危险因素的区域、设施设备,应设置安全提示标识和警示标志。

7.4 卡丁车场所应在服务大厅内或前台的明显位置设置以下标识:

a) 卡丁车人员须知,如驾驶安全须知、注意事项、错误动作示例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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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场所开放信息,如场所功能介绍、开放时间、活动安排等;

c) 监督投诉信息,如投诉电话等;

d) 场地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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